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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新区融合民商事调解中心
调解规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调解中心的调解活动，保护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特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调解机构是独立、公正的第三方调解平台，通过调

解方式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纠纷、财产纠纷及其他商事纠纷。

第三条 调解应遵循自愿、公平、高效和保密的原则。调解过

程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充分考虑各方的实际利益。

第四条 任何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向本调解机构提出调

解申请。调解机构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应当予以受理，并自收到申

请之日起15日内进行调解。

第五条 调解按照本调解中心公布的收费标准收取费用。

第二章调解程序

第六条 调解程序通常包括以下步骤：

1. 申请调解：当事人向本调解中心提交书面或口头调解申

请。申请书应包含当事人基本信息、争议事项、相关证据等。

2. 受理调解：本调解中心在收到申请后3日内审核是否符合受

理条件，若符合则通知双方当事人支付调解申请费。

3. 选择调解员：双方当事人可以在调解员名单中选择一名或

多名调解员，或者委托本调解中心指定调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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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知调解：调解员确定后，本调解中心通知双方当事人调解

的时间和地点。

5. 调解会议：调解员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面对面的调解会议

（视情可以线上进行），充分听取各方陈述，帮助当事人梳理争

议焦点，促使双方互谅互让。

6. 提出调解方案：调解员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调解方案，征

得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并进行修改，直至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

议。

7. 签订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在达成一致意见后，签订书面

调解协议。

8. 结案：调解协议达成后，调解员宣布结案，并将调解结果

通知本调解中心备案。

第三章调解员守则

第七条 调解员应具备以下资格和能力：

1. 法律知识：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具备扎实的法律基础。

2. 职业道德：保持中立、公正，不得偏向任何一方。

3. 沟通能力：善于倾听各方诉求，促进有效沟通。

4. 调解技巧：能够灵活运用各种调解方法，推动调解顺利进

行。

第八条 调解员必须遵守以下行为规范：

1.尊重当事人：尊重当事人的权利和尊严，保障其自由表达意

见。

2. 保密义务：对调解过程中获知的信息严格保密，除非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



第 3 页共 5 页

3. 回避制度：如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其他可能影响公正的情

形，应当自行回避。

4. 诚实守信：如实告知各方调解过程中的重要事项，不得欺

骗或误导当事人。

第四章权利与义务

第九条 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享有以下权利：

1. 选择调解员：有权选择或委托本调解中心指定调解员。

2. 知情权：了解调解的进展和相关信息。

3. 提出异议：对调解员或其他事项提出异议。

4. 终止调解：有权在任何时候终止调解程序。

第十条 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承担以下义务：

1. 诚实信用：如实提供相关信息和证据，不得恶意串通、虚

构、隐瞒或伪造。

2. 遵守程序：遵守调解程序和规则，尊重调解员和其他参与

者，。

3.支付费用：按时向本调解中心支付案件管理费、调解费及其

他费用。

4. 履行协议：调解协议达成后，自觉履行协议内容。

第十一条 本调解中心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1. 管理调解员：负责调解员的选聘、培训、考核和监督。

2. 监督调解过程：确保调解过程合法合规，公平公正。

3. 文书管理：对调解申请书、协议书等文件进行妥善保存和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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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息公开：及时公布调解规则、收费标准等信息。

第五章附则

第十二条 本规则由上海浦东新区融合民商事调解中心负责解

释。

第十三条本规则自2022年 12月 16日起施行。

附：民商事纠纷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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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事纠纷调解流程图


